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4 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1  

《刑事訴訟法》 
一、警方經實施合法之通訊監察得知毒販甲與乙即將進行毒品交易。為掌握毒犯甲之行蹤，警方在毒

犯甲的汽車底盤裝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追蹤器。透過 GPS 追蹤器傳送的位置訊息，警方

追蹤甲至乙住所車庫前之私人車道上。在甲進入乙住所不久後，警方在未聲請核發搜索票下，即

進入房屋逮捕甲與扣押放置於餐桌上的毒品，問，警方裝置 GPS 行為是否為強制處分？逮捕甲與

扣押毒品的行為是否合法？（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強制處分及任意偵查間界線之判斷。 

答題關鍵 
前半段 GPS 定位之偵查方式是否屬於強制處分，係相當新穎的考題，應將重點放在隱私干預之判

斷；至於後半段則屬於傳統型的強制處分考題，涉及逮捕及搜扣的連動問題。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黎台大編撰，頁 13-18。 

【擬答】 
(一)警方裝置 GPS 行為應屬強制處分 

1.強制處分與任意偵查之判斷標準 
(1)國家機關之偵查方法，可區分為強制處分與任意偵查兩類。強制處分因侵害人民憲法上保障之基本權，

按法律保留原則，以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使得為之。但任意偵查，因未行使強制力，且對人民權益

侵犯較輕微，縱使無法律明文，國家機關仍得使用此種偵查方式以發現真實。 
(2)在強制處分或任意偵查之判斷標準上，依目前多數見解，應思考其權利侵害之性質與程度等因素，進

行綜合判斷。 
2.裝置 GPS 是否屬於強制處分 

(1)承上所述，國家機關之偵查手法，是否應歸類為強制處分，應就基本權利侵害之性質及程度判斷。故

GPS 定位之偵查手段，自應視其對於被偵查人隱私權之侵害程度，以定其性質。 
(2)學說上主張，對於此類客觀上並未使用違反被偵查對象自由意思之強制力之偵查手法，重點在於是否造

成合理隱私期待之實質侵害。在細部判準上，倘若 GPS 定位之實施，已涉及被偵查對象私人住宅或建

築物範圍內之行蹤掌握，或其定位時間長達足以解析出被偵查者私密的生活型態或社交活動。應認已構

成合理隱私期待之侵犯，屬強制處分。 
3.綜上，本案警方於毒犯甲的汽車底盤裝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追蹤器(GPS)，並透過該裝置，知悉甲私密之

生活型態及社交活動。此時，自係對於甲合理隱私期待領域之直接侵犯，與單純以 GPS 追蹤對象使用車

輛於公共場所不同，是本例警方裝置 GPS 之行為應屬強制處分。又有關強制處分之實行，屬基本權之侵

害，自應遵守法律保留原則，於現行法未就 GPS 追蹤之行為明文立法規範前，此一偵查手段自不合法。 
(二)警方逮捕甲與扣押毒品之行為不合法 

本例警方知悉甲即將於乙宅進行毒品交易，在確認甲之行蹤的情況下，對乙宅進行搜索並將甲逮捕，程序上

似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找人之緊急搜索以及第 88 條現行犯逮捕之規定。惟查，本件搜索及逮捕

行為，係直接源自於未符合法律保留之裝置 GPS 強制處分行為，故應認本件之搜捕行為不合法。而本於該

違法之搜捕行為所扣押之毒品，亦應適用毒樹果實理論或本於實質保護之法理，加以排除其證據能力。 
 

二、檢察官以強盜罪嫌起訴被告甲。第一審法院判決甲成立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強盜取財罪，甲不服

提起上訴。被害人乙於第二審審理中因此強盜行為而死亡，檢察官認為甲之致乙死亡行為與原起

訴事實具有一罪關係而函請併案辦理，但第二審法院並未就此死亡結果審判，仍維持原審之罪名

及宣告刑。試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第二審法院之判決有無違法？若此第二審判決因有上訴權之

當事人均未合法上訴而確定，是否救濟途徑？又，倘判決確定後，乙之配偶丙對乙死亡結果，對

甲提起告訴，檢察官偵查後起訴，法院應為如何判決？（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涵蓋範圍非常廣，包括了單一案件之認定、漏未裁判、非常上訴、既判力之擴張以及重複起訴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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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關鍵 
由於本題屬於多爭點題型，應採取「大題小作」之答題方式，且因答題時間有限，在解題上不宜花

費過多時間鋪陳前言或法理基礎，建議直接採取破題的方式來作答，盡量將每個爭點都處理到。 

考點命中 
1.《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五回，黎台大編撰，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專題。 
2.《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六回，黎台大編撰，頁 115。 
3.《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八回，黎台大編撰，頁 126-129、133-142。 

【擬答】 
(一)第二審法院之判決，屬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379 條第 12 款前段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 

1.被告甲原涉犯強盜罪，惟因被害人乙於第二審死亡之故，另涉及強盜致死罪之犯行。查強盜致死罪乃係強

盜致死罪之加重結果犯類型，兩者兼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單一案件)，故檢察官起訴單一案件之一部分犯

罪事實(強盜犯行)，依第 267 條起訴不可分、審判不可分原則，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加以審判。 
2.據此，檢察官未另行起訴，而係以函請併案辦理之方式處置，洵屬正確。法院於知悉乙死亡之事實後，不

但「得」調查致死部份之犯罪事實，且「應」就此實質上一罪之他部犯罪事實一併加以裁判，否則即有第

379 條第 12 款前段「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事由。是本案第二審法院置單一案

件之他部犯罪事實於不顧，判決自有違法。 
(二)檢察總長得依第 441 條之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但不具個案救濟之效力 

第 379 條第 12 款前段之「漏未判決」，除係當然得上訴三審之事由，亦屬狹義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得依第

441 條之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惟查，本案第二審法院未就強盜案件中「致死」部分加以審判，應屬非不利被

告之判決。依第 44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法院僅須將違背法令之部分撤銷即可，不生現實效力。此外，

依最高法院 97 年第 4 次刑庭決議，本案甚至與統一及適用法令無關，最高法院可裁量後認無非常上訴之必

要而加以駁回之。 
(三)對於檢察官之再行起訴，法院應依第 302 條第 1 款諭知免訴判決 

1.檢察官得否就乙死亡部分另行起訴，涉及既判力之擴張。依實務見解，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者，

一部有罪確定，將產生既判力之擴張效力，亦即，就實體法上一罪之犯罪事實，檢察官不得重複起訴，法

院亦不得重行受理。 
2.本例強盜行為與致死罪之間，乃係實質上一罪之加重結果犯類型，依上開實務見解，法院不得重行受理，

否則將違一事不再理原則，故法院應依第 302 條第 1 款，針對同一案件事實，諭知免訴判決。 
 

三、甲涉嫌將其帳戶密碼資料交給電信詐欺集團使用，經檢察官以被告身分傳喚到庭接受訊問，甲承

認提供帳戶密碼資料，但辯稱是因為應徵工作遭騙走，並不知道此帳戶密碼會被使用於犯罪。檢

察官詢問甲是否願意與告訴人和解，甲以其本身亦為犯罪被害人為由而拒絕之。後檢察官在無其

他證據下，僅以「被告為心智健全之成年人，亦有相當社會經驗，故意交付帳戶密碼時，當可預

見將為詐欺集團使用，竟仍故意提供，顯有幫助詐欺之不確定故意」之推論與甲承認提供帳戶密

碼資料之證據資料而起訴甲。甲收到簡易判決處刑聲請書後，委任律師為辯護人向法院提出開庭

之聲請，並主張應適用通常程序，但法院逕以簡易判決處刑程序判處甲成立詐欺罪之幫助犯並科

處三個月有期徒刑。試附理由分析本件判決是否合法。（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之考點在於簡易判決處刑中之「事證明確性」及「經被告同意」之要件。 

答題關鍵 簡易判決處刑要件之掌握，以及被告聽審權之保障，為本題得分之關鍵。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六回，黎台大編撰，頁 130。 

【擬答】 
本件判決犯罪事實不明而未得甲同意且僅以甲之陳述，即逕以簡易判決處刑，並非適法 
(一)簡易判決處刑之意義與目的 

1.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加重法庭之辯論與真實發現，而增加訴訟之負擔，對此，我國

刑訴採取分流之制，就疑點重重者，細譯推敲；就案情明朗者，迅速結案，以達「疑案慎斷，明案速判」

之效，並收「訴訟經濟」之能。 
2.職是，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449 條以下設有簡易判決處刑，須非強制辯護案件及地院一審管轄之重罪，並

依其自白或其他證據經院檢足認定其罪且所科之刑輕微者，以簡易判決處刑之。學理對此歸納須具「案件

輕微性」、「法效輕微性」、「事證明確性」、「審檢合致性」及「經被告同意」等五大要件後，始得為簡易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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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處刑。 
(二)甲之陳述過於簡略而據此起訴，且未經甲之同意，應不得予以簡易判決處刑 

1.本題中，對甲所為之簡易判決處刑，是否適法，非無疑義，參櫫前揭要件，予以探討。 
2.首先，就「事證明確性」而言，分述如次 

(1)因簡易判決處刑僅以書面審理及自由證明程序調查證據，故此犯罪嫌疑之明確，應高於通常程序之起

訴，於檢察官聲請時，應有極其高度可能；於法院開啟時，應至毫無合理懷疑。否則事證不明卻行略式

審查，根本無從釐清事實真相。故甲僅承認為應徵工作而提供帳戶密碼，並抗辯不知其用途，對此，是

否真為詐欺之幫助犯，仍有疑義而事證未明，須以通常程序加以審理，故不符「事證明確性」。 
(2)此外，檢察官僅以甲有關提供帳戶密碼之陳述並逕推論有詐欺之不確定故意聲請簡易判決處刑，而法院

亦僅據此判決，是否妥適，不無研求之餘地。蓋以文義言，第 449 條第 1 項僅提及依被告自白「或」其

他現存證據，看似得僅以自白為簡易判決處刑，然就目的論，若僅存被告之自白而無補強證據，無達到

有罪判決確信之可能而事證不明，且簡易判決處刑僅簡化調查方法，對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

據之證據基礎原則，仍應有其適用，此亦不符「事證明確性」。 
3.再者，以「經被告同意」而論，此雖非第 449 條至第 451 條之簡易判決處刑之法定要件，惟解釋論上，此

要件有其存在必要。蓋被告基於憲法第 16 條之訴訟權享有聽審權下之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

意權，若為簡易判決處刑之略式審理，有侵害被告此一憲法上權利之虞，故應得其同意為必要。然甲既以

委任律師提出開庭聲請主張開啟通常程序，可得知並未同意簡易判決處刑，亦未符「經被告同意」。 
(三)本案甲僅陳述為應徵工作而提供帳戶密碼並抗辯不知其用途，且要求以通常程序審理之，不符簡易判決處刑

之「事證明確性」及「經被告同意」之要件，若逕為之，仍須耗費心力釐清事實，不符訴訟經濟及明案速判

之立法意旨，故此簡易判決，並非適法。 
 
四、甲女向檢察官提出告訴，聲稱乙男與丙男對其犯強制性交罪。檢察官委請鑑定機關對甲女之內褲

採樣檢體進行 DNA 比對，檢察官依據「不能排除混有乙 DNA」之鑑定結果，以及共同正犯丙之證

言（已具結），對乙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判決乙犯強制性交罪，乙提出上訴，但均遭第二審及

第三審法院駁回而告確定。數年後，共同正犯丙推翻原審之供述，檢察官遂委請鑑定機關以最新

DNA 鑑定技術重新鑑定，之後以「排除混有乙 DNA」之鑑定結果與丙之翻供證言，提起再審之聲

請。試問本件再審之聲請有無理由？（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再審之最新修法。 

答題關鍵 
有關鑑定報告以及證人翻供，分屬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新證據及新事

實，對此應多加著墨。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八回，黎台大編撰，頁 88-103。 

【擬答】 
(一)再審新事實或新證據中「新規性(嶄新性)」之突破 

按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最新增訂之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420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第六款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立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立之事實、證據。」是本法中

關於再審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以新事實及新證據提出再審之事由，不再限於實務過往限定必須是判決時已

存在，判決後始發現之「新規性」的嚴格要求，採納了學說上長久以來之看法，實屬重大突破。亦即，就新

事證而言，只要對法院來說係「不知」或「未予審酌」者，即符合新規性之要件。故本案涉及之鑑定報告

與證人之翻供證言，縱使係事實審法院判決後始出現之事證，惟仍符合修法後「新規性」之要件。 
(二)「排除混有乙 DNA 之鑑定結果」屬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新證據」 

關於新證據之定義，係指「新證據方法」而言。就鑑定來說，若係針對同一事實為重新鑑定，基於鑑定人之

「可替代性」，原則上難認為新證據方法。然而，另請鑑定之人，倘若採用全新的科學技術進行鑑定，即可

屬新的證據方法。本案檢查關係委請鑑定機關採取「最新」DNA 鑑定技術重新鑑定，此時應符合「新證據」

之要求。 
(三)「丙之翻供證言」屬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新事實」 

學說上認為，證人之證據方法係指「證人本身」，而非其供述。據此，曾於原審作出不利證詞的目擊證人，

若於判決確定後改變其供述內容，亦即證人「翻供」情形，由於仍為同一證人，因此並非「新證據」。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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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不妨礙其認定為「新事實」，據此，丙之翻供證言，仍得作為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再審事由。 
(四)綜上，檢察官以「排除混有乙 DNA 之鑑定結果」與「丙之翻供證言」作為再審之事由，應屬適法，且系爭

二項新事證，亦足使法院對於原判決之正確性產生「合理之懷疑」，具備顯著性之要件。是本件再審之聲請，

應屬有理由。 
 


